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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553 號 委員提案第 20507 號

 

案由：本院委員林為洲等 21 人，因現行著作多已數位化且不以光碟

形式為限，然我國針對光碟加重刑罰不符合國際情勢，為保

障我國創作產業之發展，避免著作者權利受到侵害，爰提出

「著作權法第九十一條及第九十一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

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我國過去光碟年產製造量占全球八成，且因夜市或其餘管道盜版光碟販賣猖獗，故加重針

對光碟重製販賣及散布之刑責，然隨科技進步著作重製已不以光碟形式為限，進而轉化為

以非法下載數位檔案為大宗，且國際上並無針對光碟之侵權行為做另外立法處裡，爰提案

修正「著作權法第九十一條」及「著作權法第九十一條之一」。 

二、因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著作權條約（WCT）、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表演及錄音物條約（

WPPT）要求針對著作權給予適當之法律保護，故為確保我國創作產業之發展，遏止著作權

遭侵害之行為發生，爰提案修正「著作權法第九十一條」及「著作權法第九十一條之一」

之罰則規範，確保相關權利能受妥善之保護。 

 

提案人：林為洲   

連署人：陳超明  王育敏  楊鎮浯  徐志榮  林德福  

柯志恩  廖國棟  鄭天財 Sra Kacaw   簡東明  

蔣乃辛  林麗蟬  陳學聖  陳宜民  許淑華  

呂玉玲  顏寬恒  黃昭順  曾銘宗  孔文吉  

陳怡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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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法第九十一條及第九十一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九十一條 擅自以重製之方

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者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一百

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銷售或出租而擅自

以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

作財產權者，處六月以上五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三百萬元

以下罰金。 
著作僅供個人參考或合

理使用者，不構成著作權侵

害。 

第九十一條 擅自以重製之方

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者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七十

五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銷售或出租而擅自

以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

作財產權者，處六月以上五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

以下罰金。 
以重製於光碟之方法犯

前項之罪者，處六月以上五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

以下罰金。 
著作僅供個人參考或合

理使用者，不構成著作權侵

害。 

一、我國過去光碟年產製造量

占全球八成，且應夜市或其

餘管道盜版光碟販賣猖獗，

故加重針對光碟重製販賣及

散布之刑責，然隨科技進步

著作重製已不以光碟形式為

限，進而轉化為以非法下載

數位檔案為大宗，且國際上

並無針對光碟之侵權行為做

另外立法處裡，爰提案修正

「著作權法第九十一條」。

二、因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著

作權條約（WCT）、世界

智慧財產權組織表演及錄音

物條約（WPPT）要求針對

著作權給予適當之法律保護

，故為確保我國創作產業之

發展，遏止著作權遭侵害之

行為發生，爰提案修正「著

作權法第九十一條」之罰則

規範，確保相關權利能受妥

善之保護。 

第九十一條之一 擅自以移轉

所有權之方法散布著作原件

或其重製物而侵害他人之著

作財產權者，處四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下罰金。 
明知係侵害著作財產權

之重製物而散布或意圖散布

而公開陳列或持有者，處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

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經供出其

物品來源，因而破獲者，得

減輕其刑。 

第九十一條之一 擅自以移轉

所有權之方法散布著作原件

或其重製物而侵害他人之著

作財產權者，處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明知係侵害著作財產權

之重製物而散布或意圖散布

而公開陳列或持有者，處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七萬元以上七十五萬元

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其重製物

為光碟者，處六月以上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

一、我國過去光碟年產製造量

占全球八成，且應夜市或其

餘管道盜版光碟販賣猖獗，

故加重針對光碟重製販賣及

散布之刑責，然隨科技進步

著作重製已不以光碟形式為

限，進而轉化為以非法下載

數位檔案為大宗，且國際上

並無針對光碟之侵權行為做

另外立法處裡，爰提案修正

「著作權法第九十一條之一

」。 
二、因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著

作權條約（WCT）、世界

智慧財產權組織表演及錄音

物條約（WPPT）要求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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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罰金。但違反第八十七條

第四款規定輸入之光碟，不

在此限。 
犯前二項之罪，經供出

其物品來源，因而破獲者，

得減輕其刑。 

著作權給予適當之法律保護

，故為確保我國創作產業之

發展，遏止著作權遭侵害之

行為發生，爰提案修正「著

作權法第九十一條之一」之

罰則規範，確保相關權利能

受妥善之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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